
有关《 2007 年版权 (修订 )条例》的常见问题  

 

 

版权豁免  

 

问 1 .  《 20 07 年版权 (修订 )条例》 (「修订条例」 )有否增订新的

版权豁免条文？如有的话，有关的条文何时生效？  

 

答 1 .  「修订条例」为教育界、阅读残障人士及公共机构引入新

的版权豁免。此外，「修订条例」又为在车辆中播放声音

广播而增订允许作为。这些版权豁免条文已于二零零七年

七月六日生效。  

 

教育用途的公平处理及改善有关教育用途的允许作为  

 

问 2 .  「修订条例」为教育界增订了哪些豁免条文？  

 

答 2 .  「修订条例」为教育界增订了下列版权豁免条文－  

 

  新 订 的 「 公 平 处 理 」 豁 免 条 文 载 于 《 版 权 条 例 》 第

4 1 A 条。该条文的目的，是容许教师和学生在指明课

程中为教学和学习目的，以公平方式使用或处理版权

作品中一个占合理比例的部分。请参阅问题 3 至 12。  

 

  一直以来，《版权条例》第 43 条容许在指明情况下

在教育活动过程中，向指明组合的观众或听众公开表

演版权作品。条例现将有关观众或听众的涵盖范围扩

大，让教育机构可在教育活动中更灵活使用版权作品。

请参阅问题 1 3 至问题 16。  

 

  一直以来，《版权条例》第 45 条容许教育机构为教

学 目 的 ， 在 合 理 范 围 内 制 作 版 权 作 品 的 翻 印 复 制 品

(例如扫描本和影印本 )。该项豁免的范围现已扩展至

涵盖学生。条例现在容许学生在修读指明课程的过程

中，为学习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制作该等作品的复制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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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参阅问题 1 7 及 1 8。  

 

问 3 .  何谓「公平处理」？  

 

答 3 .  「公平处理」版权作品指公平使用该作品。在某些指明情

况下，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使用作品，无须负上民事或刑事

法律责任。  

 

 法院考虑某作为是否属「公平处理」时，会考虑个案的整

体情况，尤其是－  

 

( a )  该项处理的目的及性质，包括该项处理是否属商业性

质或为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；  

 

( b )  有关作品的性质；  

 

( c )  就有关作品的整项而言，处理部分所占的数量和实质

分量；以及  

 

( d )  该项处理对该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。  

 

问 4 .  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是否容许教师和学生只要是为教育

目的，便可以任何方式处理版权作品？  

 

答 4 .  不是。使用作品的方式必须「公平」，才可获得豁免。法

院裁定某处理方式是否「公平」时，会考虑个案的整体情

况，尤其是答 3 所列的四项因素。   

 

 举例来说，教师复制整本教科书以供分发给学生，或于考

试过后在课堂上播放正在上映的电影的数码影像光碟给学

生观看，作为娱乐，将不会获得豁免。  

 

问 5 .  开 办 训 练 课 程 的 非 牟 利 机 构 可 否 根 据 为 教 育 目 的 而 设 的

「公平处理」条文获得豁免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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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5 .  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适用于由「教育机构」开办的「指

明课程」 (请参阅问题 7 )。要符合豁免资格，该非牟利机

构必须是「教育机构」 (即《版权条例》附表 1所指明的机

构 )。   

 

问 6 .  私人补习学校能否受惠于为教育目的而设的「公平处理」

豁免条文？  

 

答 6 .  可以，只要有关学校是根据《教育条例》注册或临时注册

的学校。  

 

问 7 .  为教育目的而设的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，是否适用于教

育机构进行的各种活动？  

 

答 7 .  为教育目的而设的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只适用于在教育

机构所开办的指明课程中教学或接受教学的人士。  

 

 指明课程指—  

 

( a )  根据课程发展议会发出或审批的课程指引而制订的课

程；或  

 

( b )任何经考核学员的能力后而授予学员某项资格的课程。  

 

问 8 .  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是否只适用于刊印形式的作品？  

 

答 8 .  不是。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也适用于以电子形式储存的

作品，包括内联网上提供的作品。  

 

问 9 .  修订条例中为教育用途而设的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生效

后，教育机构是否仍须要向版权拥有人取得特许才能为教

学目的而翻印制作印刷刊物的复制品？  

 

答 9 .  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只容许教师和学生在指明情况下处

理版权作品中一个占合理比例的部分。但是，不能排除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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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机构进行复制活动时复制部分有可能超逾公平合理的程

度或令版权拥有人的合理权益受损害。为稳妥起见，教育

机构宜向有关版权拥有人或特许机构取得特许。  

 

问 10  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是否准许教育机构把版权作品上载

至学校内联网供学生取用 ?  

 

答 10 .  教育机构如要把版权作品的某部分上载至学校内联网作教

学用途，则须采取下列措施，方可引用公平处理条文：  

 

( a )  采取适当的保安措施 (例如登入用户名称和密码 )，只

准许须使用该作品在指明课程作教学或学习用途的用

户或须维持或管理网络的人员取用该作品；以及  

 

( b )  确保该等作品的存放期限仅足够作预定的教学或学习

用途，而无论如何，最长期限为 1 2 个月。  

 

 已采取上述措施的教育机构，其处理版权作品的方式仍须

「公平」，才可根据「公平处理」条文获得豁免。  

 

问 11 .  学生可否为制作学校的专题习作而影印报刊文章和书本？  

 

答 11 .  根据修订条例，学生在修读指明课程的过程中为制作学校

专题习作而从报刊和书本影印简短的摘录，不会招致任何

法律责任。然而，如影印部分超逾公平合理的程度，则须

负上民事法律责任。  

 

问 12 .  教育机构可否根据为教育用途而设的公平处理条文而在指

明课程中使用盗版电脑程式作教学和示范用途？  

 

答 12 .  不可以。使用盗版电脑程式作教学或示范用途，不可视为

「公平」。教育机构应注意，如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明知而

使用盗版电脑程式作教学或示范用途，或须负上刑事法律

责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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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13 .  如教师或学生在教育机构的活动过程中进行音乐或戏剧表

演，而台下观众除师生外还包括其他人士，则表演的师生

会否招致《版权条例》下的任何法律责任？  

 

答 13 .  《版权条例》经修订后，只要观众主要为教师、学生、学

生家长或监护人，以及与该教育机构的活动有直接关连的

人，有关的版权豁免条文便适用。举例来说，学生的近亲

可代替学生的父母或监护人陪同该生出席。观众也可包括

该教育机构的校董会成员和该机构所邀请的其他嘉宾。  

 

问 14 .  假如表演者并非教师或学生，则有关在教育机构活动过程

中公开表演的版权豁免条文是否适用？  

 

答 14 .  只要表演者是为教学目的而演出，便可获豁免。  

 

问 15 .  「与该机构的活动有直接关连的人」涵盖哪些人？  

 

答 15 .  这是指一般与该教育机构的活动有关系的人 (例如校董会

和家长教师会成员 )。  

 

问 16 .教师如在学校放映电影、声音纪录或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，

会否招致《版权条例》下的任何法律责任？  

 

答 16 .  只要是为教学目的在教育机构内放映有关作品，有关在教

育机构的活动过程中公开表演的版权豁免条文便适用。然

而，如放映有关作品是为了娱乐或筹款目的，则该豁免条

文并不适用。  

 

问 17 .  如有特许计划涵盖复制某项版权作品的作为，则教师和学

生便不能倚仗有关翻印复制版权作品的版权豁免条文而获

得豁免。在这情况下，他们可否倚仗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

文而获得豁免？  

 

答 17 .  《版权条例》经修订后，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的运作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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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于其他允许作为的。具体来说，即使教师和学生的复

制作为不属有关翻印复制的豁免范围，如其作为构成「公

平处理」，则仍可获得豁免。  《版权条例》第 41 A (6 )条

已明文订明两项豁免条文互为独立的关系。  

 

问 18 .  《非牟利教育机构影印印刷作品指引》是否仍然有效？  

 

答 18 .  仍然有效。对非牟利教育机构而言，该指引落实版权拥有

人向有关使用者给予的特许，订明可为教学目的而影印印

刷作品的特定情况。  

 如有关作为符合「公平处理」的条件，则不论有关情况是

否为该指引所涵盖，在教育方面的使用者也可引用新订的

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。请参阅问题 3 至问题 12。  

 

公共行政用途的公平处理  

 

问 19 .  根据为公共行政用途而设的「公平处理」豁免条文，公共

机构是否无须取得特许便可在日常运作中使用版权作品 ?  

 

答 19 .  根据经修订的《版权条例》，为公共行政用途而设的「公

平处理」豁免条文只容许公共机构 (定义为任何政府部门、

行政会议及区议会 )或司法机构为有效地处理紧急事务而

公平处理版权作品。公共机构为处理日常业务而使用版权

作品，仍须取得特许。  

 

问 20 .  何谓「紧急事务」？  

 

答 20 .  经修订的《版权条例》没有订明「紧急事务」一词的法律

定义。该词可按其一般字面意义解释 (即指须即时处理的

事务 )。某事宜是否须即时处理，主要视乎当时情况。  

 

为阅读残障人士增订的允许作为  

 

详情请参阅有关《 2 0 20 年版权 (修订 )条例》的常见问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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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在车辆内播放声音广播的增订允许作为  

 

问 21 .  的士司机在其车辆内播放电台广播，会否招致任何法律责

任？  

 

答 21 .  根据「修订条例」，只要司机主要是为获取公共资讯 (例

如路面情况、天气或新闻报告 )而播放电台广播，便无须

负上任何法律责任。  

 

问 22 .  根据《版权条例》，如我在本身经营的食肆或诊所内播放

电台或电视广播供顾客或病人收听或收看作为娱乐，会否

招致任何法律责任？「修订条例」有没有特别为此订立豁

免条文？  

 

答 22 .  根据《版权条例》，在食肆或诊所公开播放电台或电视广

播，如未获广播节目所播放版权作品的拥有人授权，须负

上民事法律责任。「修订条例」并无为此提供豁免。  


